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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vehicles, autonomous vehicles have made great breakthroughs 
in technology and gained strong supports from national policy. Meanwhile,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m will bring many challenges to the law system of our country, including the system of com-
pulsory insurance for liability for traffic accidents of motor vehicles, which provides basic relief 
to the victims in traffic accidents.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autonomous vehicles, the coverage, 
basic 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regulations of this system shall all be reformed. It needs to be 
recognized that the reformation of it should be appropria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vehicles. In the low-autonomous stage, it is unreasonable to change the basic structure rashly; 
while in the high-autonomous stage, the structure could be changed into “hybrid mandatory in-
surance system” in which manufacturers are included as policyholders. Then, the supporting 
regulations on insurer’s right of indemnity, insurance coverage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also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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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汽车作为未来机动车的发展方向，在技术上已经取得较大突破，我国也大力扶持此类产品的研发。

此类产品的普及同时对我国诸多法律制度带来了挑战，作为受害人基本保障的交强险制度也将遭受一定

冲击。交强险在智能汽车环境下的覆盖范围、基本架构以及配套规定均面临着调整。应当认识到的是，

交强险制度的改革应与技术发展阶段相适宜，在低级别阶段贸然更改基本架构难言合理，而在高级别阶

段则可以引入车辆制造商投保构成“混合强制保险制”。在调整基本架构后，其追偿权、保险范围及责

任限额等配合规定也应随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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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当今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进入机动车领域，将汽车制造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智

能汽车应运而生[1]。智能汽车是指，通过搭载先进传感器等装置，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自动驾

驶功能，逐步成为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又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汽车，至 2025
年，我国将基本形成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网络

安全体系 1，足见我国对智能汽车发展的重视。但同时不能忽略其对我国法律法规带来的冲击。智能汽车

虽然安全性较于传统机动车有较大提升，但也难免发生事故侵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称“交

强险”)对智能汽车也尚未做出回应。基于此，本文从交强险在智能汽车普及环境下面临的挑战入手，为

该制度提出改革方案。 

2. 智能汽车类型及其对交强险制度的挑战 

2.1. 智能汽车的类型及发展现状 

自动驾驶技术根据为驾驶者分担驾驶任务的强弱进行了分级。目前全球不同机构 2 已依据不同标准

对自动驾驶功能进行分级分类，其中国际较为认可的是国际自动车工程师学会(SAE International，下称

SAE)于 2014 年提出的自动驾驶技术分级标准[2]。SAE 按照自动驾驶功能执行的不同义务将其分为 L0-L5
六级，具体分级标准见表 1。 

我国工信部于今年公示《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报批稿)》文件，对自动驾驶功能分级提出“中国标准”。

该文件同样将自动驾驶功能划分为 0~5 级，标准更为细致精确，且将智能汽车入门标准提高到车辆能够

持续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目标和事件探测与响应的级别 3，是依照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现状制定的客

观标准。但由于该标准尚处于意见征集阶段，本文仍采 SAE 制定的自动驾驶标准。 

Open Access

 

 

1参见文件《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中“发展态势”及“总体要求”。 
2除 SAE 外，德国联邦公路研究所(BASt)与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均提出分级标准。 
3参见文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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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evels of driving automation from SAE 
表 1. SAE 自动驾驶技术分级标准 

等级 类型 动态驾驶义务 环境监控义务 激烈驾驶应对义务 

L0 人工驾驶 驾驶人 驾驶人 驾驶人 

L1 司机辅助驾驶 驾驶人/系统 驾驶人 驾驶人 

L2 部分自动驾驶 系统 驾驶人 驾驶人 

L3 条件自动驾驶 系统 系统 驾驶人 

L4 高度自动驾驶 系统 系统 系统 

L5 完全自动驾驶 系统 系统 系统 

 
据此标准，国际自动驾驶技术发展阶段大致处于 L3 级别，正在积极研发 L4 和 L5 级别的智能汽车。

我国虽然研究起步较晚但研发进度较快，目前已处于 L1~L3 级别的研究中[3]。 

2.2. 智能汽车普及环境下交强险将受到挑战 

引发各国对智能汽车研发热情的要点之一是智能汽车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4，但这并不代表不会发生

事故。自 2016 年自动驾驶功能从封闭路测转为汽车商品上搭载的功能后，自动驾驶系统判断失误已致

使多起交通事故[4]。智能汽车即使拥有完美的软件与硬件配置，若使用维护不当、系统故障或遭受攻

击仍会致使碰撞事故。即使是在完全自动驾驶环境下运行，智能汽车也会与行人等存在交互作用，依

然存在事故风险。在这些事故背后，如何划分责任、保障受害者以及保障没有过错的驾驶人是将要面

临的问题。交强险制度作为事故受害者权益的第一道保障，同时是智能汽车入市的关卡之一，势必会

遭受一定的冲击。 
首先，交强险是否覆盖智能汽车尚不明确。虽然我国曾在 2019 年修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条例》(下称《交强险条例》)，但却回避了智能汽车的问题。智能汽车上路测试已是既定事实，经过不断

测试与商业推广后其进入市场也是大势所趋，目前也有部分车型搭载了一定程度的自动驾驶功能 5 (或自动

辅助驾驶功能)。智能汽车享有路权已经逐渐成为现实的今天，交强险是否要对其进行覆盖是首要问题。 
其次，智能汽车虽然安全性较传统汽车已有所提升，但是一旦出现事故则可能难以归责。智能汽车

事故侵权责任主体仍是研究难点，在责任主体难以确定的情形下，法律责任也无法实现[5]，交强险作为

责任保险也难以调整适用。目前有关智能汽车事故侵权归责的观点众多，可归纳为三种模式：“赋予机

动车法律主体地位模式”、“类比其他责任归责模式”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与产品责任混合模式”

[6]。其中，“赋予智能汽车法律主体地位”参考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之规定 6，但在我国法律

体系下可行性较低；“类比其他责任规则模式”主要类比劳务派遣责任与高度危险责任，前者同样在一

定程度上肯定智能汽车的主体地位，后者则要求“从事高度危险作业”的主体承担责任 7，此处“从事高

度危险作业”的主体只能是驾驶人，要求可能对事故完全没有过错的驾驶人承担责任也不甚合理。基于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现状，智能汽车事故侵权的归责原则依然诉诸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与产品责

任混合模式”较为合理。若采取这一侵权归责原则，必然会冲击以机动车事故侵权责任为基础的交强险

基本架构，交强险的基本架构需要慎重思考。 

 

 

4美国《自动驾驶系统 2.0：安全愿景》(Automated Driving Systems2.0: A Vision for Safety)文件称美国 94%的致命事故由人为失误所

致，自动驾驶在摆脱人工操控后，安全性将有所提升。 
5如特斯拉、蔚来等制造商生产的部分车型。 
6参见欧盟法律事务委员会《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第 50 条(f)。 
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6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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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变动基本架构，交强险的其他相关规定将随之调整[7]。首先，交强险保险人追偿权面临调

整或扩充，传统汽车的动态驾驶义务主要由驾驶人承担，因此保险人追偿权的赋予基本基于驾驶人是事

故实际责任人，智能汽车的动态驾驶任务逐渐从驾驶人转向自动驾驶系统，驾驶人成为事故实际责任人

的可能性下降，制造商或销售商基于产品责任成为事故实际责任人的可能性提高，在目前尚未赋予交强

险保险人向制造商追偿权的基础上，此问题值得慎重思考；其次，智能驾驶环境下机动车事故的受害人

范围可能扩大，事故车辆的车上人员甚至驾驶人都可能成为事故的受害人，目前我国《交强险条例》第

3 条明确将其排除出交强险的保险范围，延续此规定可能与制度目的相违背，是否扩大保险范围同样需

要讨论；第三，总计 12.2 万元的责任限额 8目前已很难实现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基本救济，智能汽车的

机动车配件往往更为精密昂贵，该规定也需调整。 

3. 智能汽车环境下交强险改革前提 

交强险覆盖范围、基本架构以及配套规定均因智能汽车普及受到一定挑战。明确交强险在智能汽车

环境下的重构方案前应先对其是否应当覆盖智能汽车以及改革的宏观前提进行确认。因此本章将讨论交

强险是否覆盖智能汽车及其改革的宏观前提，以此为基础讨论交强险的重构方案。 

3.1. 交强险是否应当覆盖智能汽车 

2017 年 7 月，百度 CEO 李彦宏曾因乘坐智能汽车被开具罚单，交通管理部门认为此行为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因为机动车驾驶人应为自然人，该智能汽车上路并不合法[8]。时至今日已有越来越多

的智能汽车进行道路测试。为规制此类测试行为，国家出台《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

规范其道路测试行为。北京、上海等地还依据当地测试实际情况制定了智能汽车测试的管理办法 9。基于

此，智能汽车在测试阶段是享有上路权的，进入市场后也应同样享有。 
智能汽车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依据《道路交通法》119 条之规定，“机动车”是指“以

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我国并未明确限定机动车必须由人类驾驶员驾驶，只要符合上述定义的车辆基本可被视为机动车。结合

智能汽车定义，其理应属于机动车范畴。其次，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5 条明确规定，申

请机动车注册登记，应当提交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而机动车登记又是我国机动车上路的基

本条件。因此为保障智能汽车上路，交强险当然应覆盖智能汽车。 

3.2. 交强险改革的宏观前提 

交强险作为我国机动车保险的基本制度，调整变革应当将宏观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国家整体促进智能

汽车测试普及的背景下，交强险的设置不应与这一趋势相抵触，也不应与制度本身的设置目的产生抵触。 
首先，交强险改革应当继续遵守对受害人基本救济的目的。《道路安全法》第 1 条规定，该法制定

目的包括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而《交强险条例》第 1 条同样规定，

该法目的在于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保障事故受害人的基

本权益是我国交强险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智能汽车环境下这一价值取向也不应改变。尤其对于高级

别的智能驾驶，往往是系统自身出现的运行错误或判断错误致使交通事故发生，这是产品缺陷的范畴，

制造商或销售商应依据产品责任成为事故实际责任人。受害人如依据产品责任向制造商或销售商寻求救

济，则可能因举证困难囿于诉讼之中，不符合法律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基本原则。 

 

 

8参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 8 条。 
9参见《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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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交强险架构与设计应当顺应趋势，维持制造商的研发热情。目前智能汽车已经成为各国科技

产业竞争的焦点[9]，其中德国、日本更是对其《道路交通法》进行修订 10，力求为其生产的智能汽车测

试与入市铺平道路，争取尽早占据自动驾驶技术领先地位，我国也相应出台文件 11 以表重视。在“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与产品责任混合模式”下，制造商已承担较重的提示注意义务与合理设计义务，稍有不

慎就可能承担产品责任，向受害者付出高额救济费用。交强险的改革方案中应当尽量避免赋予其过重义

务，保持其研发热情。 

4. 智能汽车环境下我国交强险制度的重构分析 

交强险应当将智能汽车纳入覆盖范围，并在保障受害人基本救济与维持制造商研发热情的基础上进

行调整改革。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不断研发升级，智能汽车制造商逐渐取代机动车驾驶人成为交通事故

侵权的主要担责主体，因此交强险的基本架构将面临调整或重构，配合规定也应随之调整。 

4.1. 交强险在智能汽车环境下的架构改革方案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与产品责任的混合模式”的归责框架下，制造商或销售商成为事故责任的

实际承担主体，这与目前交强险只着眼于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 12 的视角并不相符。因此目前较多观点

也认为在智能驾驶普及的环境下，交强险应调整基本架构，改革方案主要有“强制产品责任保险制”13、

“强制单一保险制度”14以及“强制双保险制度”15等三种[10]。在均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时，也普遍存

在可行性低、制造商义务较重等弊端，这些弊端则来源于发展的技术与稳定体系之间的矛盾。因此笔者

认为通过单一改革方案完全覆盖技术发展全阶段是很难实现的，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应分阶段分析，逐渐

实现交强险的基本架构变革。 
我国目前自动驾驶技术的研究集中于 L1~L3 级，已上路汽车搭载的自动驾驶功能实际级别大致处于

L1/L2 级，依据 SAE 分级标准属“低级别自动驾驶”阶段，机动车驾驶人依然要承担一定动态驾驶义务。

基于此，笔者认为现在贸然更改交强险基本构架并不合理可行，但是应当明确交强险覆盖到智能汽车。

这一调整并不触及交强险基本架构，属于在技术发展与法规现状下的妥协方案。既然现阶段智能汽车事

故发生原因与传统汽车大致类似，也不必直接对交强险进行“伤筋动骨”的大调整，只将其覆盖范围扩

大，修改成本较低，是具有可行性的短期应对方案。当然，这一修改方案并非免除了制造商的产品责任，

笔者认为通过赋予保险人向制造商追偿的权利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将在后文详述。 
上述的方案属于在短期内的妥协的改革方案，必须承认的是自动驾驶技术正在处于突飞猛进的发展

阶段。高级别自动驾驶入市后，交强险势必要进行结构性调整。综合来看，笔者认为采取制造商与机动

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共同投保的“混合强制保险制”是较为合理可行的方案。 
“混合强制保险制”是指制造商或者销售商与智能汽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共同投保一个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的强制保险制度。此方案类似“强制双保险制”但有所区别。此方案明确将制造商纳入强制保

险的投保人范围，是基于智能汽车事故侵权归责原则做出的选择，与目前交强险制度不同。高级别自动

驾驶意味着动态驾驶义务已经几乎全部移交至车辆系统，此时交通事故如非第三人恶意侵入或损坏系统

所致，则可能是产品缺陷所致，制造商理应承担责任，为避免其担责过重而赋予其强制投保义务具有合

 

 

10德国、日本分别于 2017 年与 2019 年修订该国《道路交通法》，对自动驾驶技术测试等予以规定。 
11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等文件。 
12参见《交强险条例》第 2 条。 
13“强制责任保险制”是指将交强险的基础从事故侵权责任转为产品责任，依产品责任进行保险设计。 
14“强制单一保险制”放弃将产品责任纳入机动车保险框架，通过所有人投保的一个保险同时涵盖汽车与自动驾驶技术。 
15“强制双保险制”要求制造商与机动车所有人均对该智能汽车投保强制保险，机动车所有人投保的保险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的责

任保险，制造厂商投保的是产品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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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在明确制造商纳入强制保险的投保人范围后，还需明确其投保的险别。产品责任保险作用在于帮

助转移担责风险，与《交强险条例》中言明的设置目的并不相符，因此笔者并不赞同其投保的强制保险

是产品责任保险。既然交强险设置目的在于保障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那么保险险种应当是基于事故

责任设置，制造商强制投保的责任保险也应当如此。至于机动车所有人，虽不再主要承担车辆动态驾驶

义务，但将更多承担车辆硬件保养义务、软件维持义务，保证智能汽车运行状态良好。如因未履行或未

正确履行该义务导致交通事故，机动车所有人则成为事故的实际责任人。因此机动车所有人依然可能成

为事故责任主体，继续要求承担投保义务也是合理的。 
基于以上，制造商与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均有对智能汽车投保强制责任保险的必要，责任保险基

础均为事故侵权责任。在同一汽车上设置两个基础一致的强制保险并不可行，因此要求两方共同投保一

个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是较为可行的解决方案，不仅实现事故受害人的基本救济，制造商也承担了投

保义务，相较于“强制产品责任保险制”与“强制双保险制”较少，对制造商研发热情影响有限，还可

以倒逼其研发更为安全的自动驾驶系统，符合交强险改革宏观前提。至于保费划分、投保方式、投保身

份等问题则可以依据低级别阶段中累计的事故数据与实践经验，交由保险市场调节。 
综合以上，智能汽车普及背景下，交强险基本架构应当比照技术的发展阶段进行改革。在低级别阶

段，维持基本架构扩大覆盖范围即可；在高级别阶段，交强险基本架构则可以改革为“混合强制保险制”。

虽然于不同阶段均修改交强险设置规则可能会对法规稳定性造成一定影响，但此改革方案也不失为针对

智能汽车较为合理可行的强制保险方案。 

4.2. 其他配合规则的改革方向 

若改变交强险基本架构，与之配合的相关规定也应当随之调整修改，其中受到冲击较大的配套规定

包括追偿权、保险范围以及责任限额。 

4.2.1. 追偿权设置 
交强险保险人追偿权是法律赋予的，《交强险条例》第 22 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8 条规定了保险人追偿权行使的四种情景，简言之即为驾

驶人对事故有实际过错与车辆被盗抢情况下出现事故。综合视之，保险人追偿权的设置基础在于事故存

在实际责任人且该责任人对事故具有过错。保险人追偿权设置上均对致害人行使，在目前致害人与投保

人身份普遍合一的情况下，追偿权的设置也实现了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权利义务平衡。 
前文建议在低级别阶段维持现有的交强险架构，只扩大覆盖范围。这一变革方案存在可能是事故实

际责任人的制造商并未实际承担责任，保险人可能为制造商的过错买单的情形。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

建议可以赋予保险人向智能汽车制造商追偿的权利。 
目前我国对于交强险保险人向制造商追偿这一权利尚处于无规定的状态，各法院也持有不同的观点，有

的认为保险人追偿权可及于制造商[11]，有的观点则认为保险公司不应将交强险风险转嫁他人[12]。智能汽

车普及后保险人能否向制造商追偿显得更为重要，法律应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从追偿权的设置基础分析，

制造商虽承担的是无过错产品责任，但从产品缺陷致使事故这一角度，制造商并未完全履行其合理设计义务

或提示注意义务，可以认定其对事故发生有过错，因此该追偿权并不违反我国交强险保险人追偿权之设置基

础。制造商面对被追偿的风险则可据自身情况选择投保商业性质的产品责任保险转移风险，实际承担的义务

并不过重且可选。因此笔者认为低级别阶段赋予交强险保险人向制造商追偿的权利是合理可行的。 
对于高级别阶段“混合强制保险制”，保险人对两类投保人均应享有追偿权，其中对机动车所有人

的追偿情形需要调整。如今设置的追偿权是基于动态驾驶过程中驾驶人存在过错，在高级别阶段车辆所

有人的动态驾驶义务基本转变为静态车辆维持义务。因此，笔者认为在机动车所有人未能履行或正确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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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一义务致使事故时，可认定其为实际责任人且存在过错，保险人可以向其追偿，现在的追偿权情形

相应调整或删减。 

4.2.2. 保险范围的扩大 
《交强险条例》第 3 条中明确排除了对事故车辆车上人员在事故中受到损害予以赔偿，这一规定法

理基础在于“侵权人不能侵权自身”[7]。然而伴随技术发展，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的实际操纵者可能并

非坐在驾驶位上的人类驾驶员，而是智能汽车中的自动驾驶系统。若姑且将其拟人，事故车辆上人员被

纳入受害人范畴，且并未悖反基本法理。 
目前对车上人员所受人身伤亡损害的救济是通过机动车商业险中的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实现的。在低

级别阶段可以继续这一方式实现救济，而在高级别阶段汽车实际操纵者多为自动驾驶系统，秉承救济事

故受害人的基本原则，交强险至少应当将车上人员人身损害的赔偿纳入交强险保险范围之内，财产损失

则继续交由商业险救济。 

4.2.3. 分项责任限额制度的变革 
分项责任限额规定在 2007 年出台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 8 条，以一次事故为单

位分为 11 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 万元医疗费用赔偿以及 2000 元的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这一限额在

13 年后的今日已经很难实现对受害人的基本救济，在智能汽车普及后更是无法应对。这一制度的变革方

向主要包括改为受害人责任限额、调整分项单元以及提升限额总额三个方面[13]。 
由于自动驾驶系统可能出现无法人为控制的情况，一旦致使事故则可能存在多名受害人，因此将以

事故为单位的责任限额改为以受害人为单位的责任限额具有一定必要性；《交强险条例》中规定受害人

遭受侵害分为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两类，且死亡伤残赔偿与医疗费用赔偿的法益基础均在于生命健康权，

将两者合一或相互调剂适用，形成基于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的两项责任限额更为合理；智能汽车的器件

更为精密昂贵且目前医疗费用也较 13 年前有了大幅提升，因此提升整体限额也是应当做出的改变。基于

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交强险责任限额制度无论在低级别还是高级别阶段，均应做出一定变革，具体方向

则如前述。 

5. 结论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智能汽车的研究与普及，作为车辆上路基本条件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强责任制保险

却迟迟未对此类车辆的保险问题做出回应。交强险不应成为智能汽车上路的最后一关，因此笔者从智能

汽车的定义、分级以及发展阶段入手，对交强险基本架构变革及配合规定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改革方案

如表 2 所示。 
 
Table 2. Reformation of the compulsory insurance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autonomous vehicle 
表 2. 智能汽车环境下交强险改革方案 

智能汽车技术发

展阶段 交强险的结构调整 
配套规定的改革方向 

追偿权 保险范围 责任限额调整 

L1~L2 级别阶段 
(低级别阶段) 

维持基本结构不变，覆盖

范围扩大至智能汽车 
赋予保险人对车辆制造

商的追偿权 

暂不改动。 
车上人员的人身损害

交由商业险处理 ①改为受害人责任限额； 
②调整分项单元为人身伤

亡与财产损失两项； 
③提高整体限额。 L3~L5 级别阶段 

(高级别阶段) 
改为“混合强制保险制”(制
造商与所有人共同投保) 

调整向机动车所有人追

偿情形 

扩大至车上人员的人

身损害，财产损失交由

商业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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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在技术高速发展的如今，智能汽车对法律制度带来的挑战已经不容忽视，交强险制度如

何应对新的风险与挑战，需要立法者慎重思考并尽快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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